
附件 1： 

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基金申请简介 

 

一、申报说明 

    申请基金项目应有利于 APEC 各成员相互学习、借鉴彼此的

成功经验，增强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，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稳

定发展；应有利于先进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理念以及各领域的科

学技术的传播，促进相关产业结构升级，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

好的和谐亚太；应有利于企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，帮助其技术和

产品更好、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。 

二、项目申请和审批程序 

（一）通过科技部申请财政部基金的科技创新合作项目，项

目承办单位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中科院等作为主管单位审

核推荐。 

（二）须递交的材料有：《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基金使用

申请书》（附件 2）、《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基金项目支出预算

明细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基金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》（无固定格式，需加盖项目承办单位公章）、《中国亚太

经合组织合作基金项目自筹资金证明》（无固定格式，需加盖项

目承办单位公章）。 

（三）申请材料须在 2016 年 2 月 14 日前报送。电子版材料

文档名称一律按照“项目承办单位名称-项目名称”的形式编纂，



报送至 malj@cstec.org.cn; liwj@most.cn。纸质版材料一式 4份报

送至广东国际科技中心 401 室（联系人：许莹莹，电话

020-83561424）。 

三、项目执行程序 

   项目获得批准后，项目负责人应按照之前递交的申报材料中

的项目内容、用途、期限和批复的资助额度，认真做好项目执行

工作，严格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并在项目结题后一个月内向科技部

国际合作司提交项目资金决算报告（基金资助经费与自筹经费分

别核算，均盖项目承办单位财务公章）和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报告

（盖项目承办单位公章）。项目执行完毕后，资助经费如有结余，

应及时足额上缴中央国库。 


